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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NING COMPANY LIMITED 

李寧有限公司李寧有限公司李寧有限公司李寧有限公司  

（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2331））））    

 

 

李寧集團李寧集團李寧集團李寧集團反腐敗和反賄賂制度反腐敗和反賄賂制度反腐敗和反賄賂制度反腐敗和反賄賂制度 

 

 

1.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爲了加强李寧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爲「李寧集團李寧集團李寧集團李寧集團」）

內部治理及合規管理，降低經營風險，維護商業信譽，特制定《李寧集團反腐敗和

反賄賂制度》，闡述李寧集團商業行爲準則，明確員工責任，强化員工反腐敗和反

賄賂的合規意識，指導員工以規範的行爲和更高的道德標準履行職責；督促所有員

工在工作中始終遵循公司的核心價值觀和準則，始終保持誠信、敬業、公正、廉潔

的職業素養，遵守法律、尊重規則、嚴守紀律、奉行道德，避免對公司利益造成損

害、減損或侵佔；嚴厲打擊和徹底肅清一切腐敗和賄賂等不正當行爲，共同預防、

制止和避免腐敗和賄賂等不正當行爲的發生。 

 

2.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此制度適用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各級的所有員工。李寧集團亦鼓勵和期望公司合

作夥伴遵守此制度。 

 

「合作夥伴合作夥伴合作夥伴合作夥伴」是指商業夥伴、投資者、客戶、供應商、服務提供商和代理商等與公

司有業務往來的任何第三方。 

 

3. 管理層基調及承諾管理層基調及承諾管理層基調及承諾管理層基調及承諾 

 

腐敗行爲被定義爲腐敗行爲被定義爲腐敗行爲被定義爲腐敗行爲被定義爲：：：：員工利用其職權或職務便利爲自己、他人或任何利益相關方索

取、接受賄賂、個人利益或便利。可能涉及貨幣收益、物質利益或無形利益，如地

位和/或有利條件等。 

 

賄賂行爲被定義爲賄賂行爲被定義爲賄賂行爲被定義爲賄賂行爲被定義爲：：：：提供貨幣收益、物質利益或無形利益，提供娛樂或有利條件，

以使受賄者做出違背其所服務的組織/公司利益的行爲。 

 

管理層承諾管理層承諾管理層承諾管理層承諾：：：：李寧集團絕不容忍或縱容任何腐敗行爲或賄賂行爲的發生，對於出現

的任何腐敗行爲或賄賂行爲將予以嚴厲打擊和堅決制止。 

 

本反腐敗和反賄賂制度嚴格禁止員工和代理人爲謀取不正當利益直接或間接接受

或向任何個人或實體索取任何財産、利益或便利，不論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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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還是不動産、有形的還是無形的，以及證明對這種資産的産權或者權益的法律文

件或者文書、地位和有利條件等；嚴格禁止員工和/或代理人向任何個人或實體直接

或間接提供、允諾、授權或給予任何財産、利益或便利，不論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

的、動産還是不動産，有形的還是無形的，以及證明對這種資産的産權或者權益的

法律文件或者文書、地位和有利條件等，以牟取任何不正當利益。 

 

4. 執行原則執行原則執行原則執行原則 

 

所有員工應嚴格遵守和執行《李寧集團反腐敗和反賄賂制度》，並有義務對發現或

得知的任何腐敗或賄賂行爲進行舉報。 

 

所有員工必須誠實地履行職責，遵守相關法律法規，不得參與或脅迫、教唆、幫助

他人實施任何腐敗或賄賂行爲或爲其提供便利。 

 

所有員工應嚴格遵循李寧集團的反腐敗和反賄賂行爲準則： 

 

(1) 員工參與或從事李寧産品或服務的市場營銷活動時，或在商務活動中處理同合

作夥伴的關係時，均應保持最高誠信與最高專業度，並應熟悉、理解、遵守其

所代表業務單位的各類制度和流程。 

 

(2) 在商務活動中向合作夥伴提供商務款待時，應確定所提供款待的檔次是否必要

且合理，並應徵詢適當授權人的意見，獲得適當授權人遵照本制度及各業務單

位的授權制度規定給予的批示。 

 

(3) 員工接受合作夥伴提供的款待時，應評估接受款待的合理性。員工應當根據李

寧集團禮品和特殊優惠管理規定，在一個工作日內進行申報。若接受該項款待

被評定爲不合理，員工應當場回絕。 

 

(4) 員工在任何商業行爲中應確保做到： 

– 實行公平競爭 

– 保持誠信和專業性 

– 不做出不準確、虛假性或誤導性陳述 

– 不提供回扣或賄賂 

– 不索取或接受回扣或賄賂 

– 不爲不正當利益操控商業關係 

– 不違反任何相關法律法規或公司規章制度 

 

5. 行爲細則行爲細則行爲細則行爲細則 

 

5.1 禁止索取禁止索取禁止索取禁止索取，，，，收受合作夥伴或下屬的現金收受合作夥伴或下屬的現金收受合作夥伴或下屬的現金收受合作夥伴或下屬的現金、、、、禮品卡禮品卡禮品卡禮品卡、、、、禮品禮品禮品禮品 

 

員工不論其職務高低，其本人、親屬或其特定關係人均不得出於個人利益向任何合

作夥伴或下屬明示或默示地索要、接受任何形式的現金或現金等價物（如：消費卡

/券、提貨券、購物卡、換購券、充值卡、交通卡、電話卡、各種話費的充值或其它

可供使用或消費的充值、儲值卡及其它形態的有價禮券或證券等）、支票、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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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優先認購的權利、合夥份額、旅遊、服務、置業、房屋裝修或其他商業合作

機會等任何形式的好處。 

 

禁止員工以任何形式接受或向合作夥伴索要爲員工及其親屬、其特定關係人以婚喪

嫁娶、工作安排、出境、旅遊、留學或任何其它名義提供的現金或現金等價物、支

票、禮品等任何形式的條件或好處。 

 

收到合作夥伴給與的無法退還的禮品，應書面向主管領導報告，並按照李寧集團的

《禮品管理制度》上交公司行政部。對於價值低於 500元的禮品，員工應首先向合

作夥伴婉拒所送的禮品，無法婉拒的，在書面報備主管領導經批准後酌情接收並在

部門內妥善處理，或按照李寧集團的《禮品管理制度》上交公司行政部。 

 

5.2 禁止以任何理由向合作夥伴借款禁止以任何理由向合作夥伴借款禁止以任何理由向合作夥伴借款禁止以任何理由向合作夥伴借款、、、、貸款貸款貸款貸款，，，，或由合作夥伴提供擔保或由合作夥伴提供擔保或由合作夥伴提供擔保或由合作夥伴提供擔保，，，，或發生任何形式或發生任何形式或發生任何形式或發生任何形式

的經濟往來的經濟往來的經濟往來的經濟往來，，，，禁止與下屬進行不正當的經濟往來禁止與下屬進行不正當的經濟往來禁止與下屬進行不正當的經濟往來禁止與下屬進行不正當的經濟往來 

 

任何情況下，禁止員工向合作夥伴或其工作人員進行任何形式的借款、資金拆借、

融資擔保或提供回扣，禁止由合作夥伴向員工提供任何形式的借款、資金拆借、融

資擔保、商品賒銷、回扣、購物折扣。 

 

禁止員工以任何理由通過任何形式的個人賬戶（包括但不限於員工本人、其親屬或

其特定關係人的銀行賬戶、微信、支付寶等金融賬戶或渠道）收取合作夥伴的任何

款項。 

 

禁止以任何形式接受或要求合作夥伴通過抽獎方式、考察活動、提供免費或低於市

場價格的消費、免費或低價轉讓資産等行爲或任何其他具有福利優惠性或不符合市

場交易規則的行爲等爲員工本人、其親屬或其特定關係人提供利益。 

 

嚴禁員工在其它任何活動中與合作夥伴或其工作人員發生任何形式的經濟往來。 

 

禁止員工與下屬進行不正當的經濟往來，禁止員工以威脅、利誘、利益交換、變相

打壓等方式向下屬借款。 

 

5.3 禁止接受合作夥伴承擔酒店禁止接受合作夥伴承擔酒店禁止接受合作夥伴承擔酒店禁止接受合作夥伴承擔酒店、、、、餐飲費用或費用報銷餐飲費用或費用報銷餐飲費用或費用報銷餐飲費用或費用報銷 

 

在任何商務活動中，禁止員工主動要求或被動接受合作夥伴承擔住宿費用、餐飲費

用，或要求或接受合作夥伴報銷應由員工本人或其親屬或其特定關係人支付的費用

或開支。 

 

當合作夥伴已付費且不能退還時，員工應向主管領導書面報備說明，並且不能對由

合作夥伴付費的差旅住宿和餐飲費用再次進行報銷。 

 

5.4 禁止接受合作夥伴豪華宴請或娛樂禁止接受合作夥伴豪華宴請或娛樂禁止接受合作夥伴豪華宴請或娛樂禁止接受合作夥伴豪華宴請或娛樂 

 

禁止員工接受合作夥伴付費的專門針對李寧集團的商務宴請、娛樂消費、觀光旅遊

等活動。對於合作夥伴舉辦的商務活動（如慶典、年會、培訓、論壇、講座等），

員工如需參加，應報系統並獲負責人事先書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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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與合作夥伴在日常業務往來過程中，應堅持一切從簡，非必要互相不宴請的基

本原則，如需就餐應優先選擇各自的食堂，按各自的標準水平就餐。若的確需要在

外就餐的（包括晚餐），應秉承簡單節約的原則（如提供盒裝商務簡單套餐、簡餐

及普通自助餐，不得提供高檔菜餚或用野生保護動物製作的菜餚，不得提供香烟），

且不得飲酒（包括但不限於白酒、紅酒、洋酒等中高酒精度的酒水）。如遇特殊情

況，需經主管副總裁及以上職級領導的事先書面批准方可，如該合作夥伴屬於公司

的生産型供應商，應同時報供應商管理部備案。 

 

禁止員工與合作夥伴進行 KTV、按摩等活動或打麻將、打牌等任何帶有賭博性質和

金錢交易性質的娛樂及高消費（如：高爾夫、遊艇、馬術等）文體活動。 

 

接待合作夥伴時，由對口接待部門遵循接待適當的原則按李寧集團的財務制度規定

付費宴請，若超過財務制度規定的宴請標準的，對口接待部門應提前書面報備主管

領導。 

 

5.5 禁止禁止禁止禁止使用或要求合作夥伴提供合作夥伴的設施使用或要求合作夥伴提供合作夥伴的設施使用或要求合作夥伴提供合作夥伴的設施使用或要求合作夥伴提供合作夥伴的設施、、、、設備用設備用設備用設備用於於於於個人目的個人目的個人目的個人目的 

 

員工在拜訪合作夥伴時，李寧集團提倡在條件許可和便捷的情況下應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前往。 

 

出差和常駐合作夥伴處工作的員工，嚴禁因私免費使用任何合作夥伴的設施、設

備、動産或不動産（包括但不限於：交通工具、辦公設備、生産設備、房屋等）或

要求合作夥伴提高、升級或增加其按規定標準使用的各類生活或工作配套設備設

施。如遇特殊情況，應提前書面報備主管領導並獲得批准後且在合作夥伴方便的情

況下使用。 

 

5.6 禁止員工及禁止員工及禁止員工及禁止員工及親屬與合作夥伴有利益輸送親屬與合作夥伴有利益輸送親屬與合作夥伴有利益輸送親屬與合作夥伴有利益輸送，，，，禁止損害禁止損害禁止損害禁止損害、、、、減減減減損或損或損或損或侵佔侵佔侵佔侵佔公司利益公司利益公司利益公司利益 

 

公司員工應避免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産生衝突，不得危害公司的利益和聲譽。 

 

從事第二職業可能會讓員工難以專注於在公司的工作，容易影響職業判斷，進而影

響員工正確和勤勉地履行工作職責，也可能會佔用工作時間或公司工作資源。爲避

免員工實施與公司有利益衝突的行爲，確保員工投入足够的時間和精力專注於履行

在職期間的各項工作職責，員工應以誠信、專業、充沛、高效的職業精神和職業態

度履職，不得對公司利益造成損害、減損或侵佔，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李寧集團及其

關聯公司以外的任何其他公司任職、兼職、工作、擔任顧問或爲其提供服務，不得

持有任何公司/實體的非上市流通股份（無論是顯名還是隱名）或任何權益或爲實際

控制人。 

 

禁止員工親屬以任何形式持有與公司及其關聯公司相同或類似業務的公司/實體的

非上市流通股（無論是顯名還是隱名）或任何權益或爲實際控制人。 

 

員工及其親屬不得擔任合作夥伴或者其關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董事、監

事、高級管理人員、僱員/顧問，或爲上述公司或關聯公司的股東或實際控制人（「股股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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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東東東」包括顯名股東和隱名股東；「實際控制人實際控制人實際控制人實際控制人」指雖不是該公司的僱員，但通過投

資關係、協議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實際支配該公司行爲的人），也不得任職於上述

人員所設立、直接或間接參股、或實際控制的任何公司。 

 

員工及其親屬不得直接或間接持有合作夥伴或者其關聯公司，及上述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負責人、股東（包括顯名股東和隱名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

管理人員、僱員所設立、直接或間接參股或實際控制的任何企業的非上市流通股份

（無論是顯名還是隱名股東）。 

 

員工及其親屬不得與合作夥伴或者其關聯公司，及上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

股東（包括顯名股東和隱名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僱

員共同設立公司或共同參股或共同實際控制任何企業，也不得與上述共同設立或共

同參股或實際控制的公司直接或間接進行業務經濟往來。 

 

禁止員工或其親屬擔任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

管理人員、僱員的企業或者其關聯公司（「員工關聯企業員工關聯企業員工關聯企業員工關聯企業」）與李寧集團進行業務合

作的情況，員工如果存在上述情形，員工應提前向李寧集團進行報備，由李寧集團

作出最終的決定，是否繼續或者終止合作。禁止明顯不符合市場規則的交易，禁止

通過任何方式對員工關聯企業進行直接或間接的利益輸送。 

 

禁止員工關聯企業與李寧集團合作夥伴或者其關聯公司進行業務合作的情況或通

過任何方式由合作夥伴對員工關聯企業進行直接或間接的利益輸送。 

 

公司在日常經營活動中可能與員工關聯企業發生合作關係，員工應將此類關聯交易

事先向公司書面報備和詳細說明，由公司根據實際情況評估利益影響程度，酌情決

定繼續或者終止此合作。在公司決定做出之前，爲避免對此項決定評估造成影響，

員工應予以回避。 

 

本制度無法涵蓋全部利益衝突的行爲，如員工無法確認某一行爲是否可能引發利益

衝突，員工應及時向主管領導及法務部諮詢，並根據公司指示進行處理。 

 

「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夥伴的夥伴的夥伴的夥伴的關關關關聯公司聯公司聯公司聯公司」是指直接或間接控制合作夥伴，或者受合作夥伴控制，或

者與合作夥伴共同被控制的公司。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是指直接或間接持有某一公司表決權股份，或者通過投資關係、協議或者

其他安排，能够實際主導、支配該公司行爲的權力。 

 

5.7 禁止安排親屬至合作夥伴處任禁止安排親屬至合作夥伴處任禁止安排親屬至合作夥伴處任禁止安排親屬至合作夥伴處任職職職職 

 

禁止員工介紹或安排親屬或其特定關係人至合作夥伴處工作、兼職或者擔任顧問

等，禁止利用親屬、特定關係人與合作夥伴之間進行任何形式的利益輸送，禁止因

親屬或特定關係人關係對合作夥伴進行特殊業務安排。 

 

如在進入公司之前或本制度發布之前，已有親屬在合作夥伴處工作的，該親屬應在

處理與李寧集團相關業務時予以回避；員工應將實際情況及時報公司備案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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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以任何形式瞞報、虛報和/或漏報。 

 

公司因業務發展需要聘任外部人士，如果該人士爲公司員工親屬或特定關係人，員

工應在親屬或特定關係人應聘時向公司詳細說明，經公司人力資源部和用人部門審

批決定是否聘任。原則上，公司總監級（含）以上人員不允許直系或旁系親屬在公

司就職，總監級以下人員的直系或者旁系親屬不允許在同部門或者利益直接相關部

門工作。如有特殊情況，應經公司管理層確認，並提交人力資源部備案。 

 

5.8 不得挪用或不得挪用或不得挪用或不得挪用或侵佔侵佔侵佔侵佔公司資産公司資産公司資産公司資産 

 

公司員工不得利用職務或工作便利挪用、侵吞、盜竊、騙取或以借用公司資金逾期

不還等非法手段佔有或侵佔李寧集團資産。 

 

員工在公司所接觸和使用的資源、信息和機會僅可用於工作目的。員工不得利用公

司資産、信息、機會、其他任何資源或其個人職務條件爲除公司外的任何個人或利

益相關方謀取利益。 

 

員工不得在辦公場所或在上班時間內從事非公司業務相關的其它工作，也不得使用

公司的資産（包括設備、電話、用品、資源及專有信息等）來從事非公司的工作。 

 

5.9 善待合作夥伴善待合作夥伴善待合作夥伴善待合作夥伴、、、、公務人員及其他代表公務人員及其他代表公務人員及其他代表公務人員及其他代表 

 

合作夥伴應當尊重李寧集團的道德準則和商業行爲準則。 

 

員工應當根據已知的經濟標準履行職責，並受有關法律、標準和規範的約束。員工

應爲公司利益正確、適當行使公司賦予的職權，不得爲了任何個人目的而行使職權。 

 

員工在與他人的業務中應當誠實守信，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和有關反欺詐、反賄賂

和反腐敗的法律、法規，避免利益衝突。 

 

員工應當確保自身行爲不會出現個人相關性、個人義務或個人承諾的責任。在履行

個人職責時，不得受到任何禮物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好處或利益的影響。 

 

員工應將本制度的理念及內容傳遞給合作夥伴，展示公司誠信合規價值理念，樹立

公司良好形象，促使合作夥伴的行爲與本制度的相關規定保持一致。對重點業務的

合作夥伴，應當要求其簽署《反腐敗和反賄賂承諾書》。  

 

5.10  員工與銷售客戶接觸過程員工與銷售客戶接觸過程員工與銷售客戶接觸過程員工與銷售客戶接觸過程中的要求中的要求中的要求中的要求 

 

員工應當通過正當、合法的措施對銷售活動進行管理和協助。 

 

公司可以通過多種合法方式確定向銷售客戶供貨的價格或劃定客戶經營的區域範

圍，但必須遵循公平原則。 

 

公司按照業務戰略發展需要挑選銷售客戶。如果決定選擇新客戶，或終止與某客戶

合作，員工應按照公司決策流程進行審批，如果客戶對公司的決定有任何異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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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應謹慎處理，並上報上級主管。 

 

爲避免給公司造成不正當競爭的風險，員工從事公司的銷售或服務活動時，不僅要

積極、有效，也要合法及符合商業道德。員工在市場競爭中不應對競爭對手或其産

品、服務進行錯誤或誤導性陳述、影射、貶損。與競爭對手或其産品、服務質量的

比較，必須根據事實作出，且必須完整、正確。 

 

5.11  員工與合作夥伴接觸過程中的要求員工與合作夥伴接觸過程中的要求員工與合作夥伴接觸過程中的要求員工與合作夥伴接觸過程中的要求 

 

在商務活動中，公司堅持誠實守信、平等協商、互利共贏的原則，恪守商業道德，

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員工無論何時都必須以公平、誠實、尊重的方式對待合作夥

伴，不得採取不公正、欺騙性或誤導性的做法。 

 

在選擇合作夥伴時，員工應毫無偏私地衡量所有決定因素，從公司最大利益出發選

擇最優合作夥伴。員工不得依據個人好惡，遠近親疏，或者其它與公司利益無關的

因素來選擇合作夥伴。 

 

在選擇合作夥伴的過程中，應綜合考慮合作夥伴的信用、技術、質量、效率、交貨

能力、費用等因素，並考察其財務穩定性和經營合法性等其它記錄。員工要充分瞭

解合作夥伴，做好盡職調查工作，確保選擇與商業活動資金來源合法、信用聲譽良

好的交易對方合作。 

 

任何生産性採購和非生産性採購均應遵循公司最新的採購管理制度及招投標管理

制度的相關規定。 

 

員工在招投標過程中不得利用職務之便，索賄受賄，或擅自泄露標底。一經發現員

工有此類行爲，公司將立即解除勞動合同，情節嚴重者，將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任何員工不得未經公司審批或授權擅自向合作夥伴做出商業上或其它方面的承諾

或約定，即員工在未取得相關審批或授權之前，不得向合作夥伴做出任何口頭或書

面的承諾，如達成新合同、修改現有的合同、支付任何費用、報銷任何費用、支付

返利等。 

 

公司的發展離不開合作夥伴的支持與幫助，公司致力於與其建立相互尊重、相互信

賴、公平交易的合作關係。員工在與合作夥伴接觸中應保持禮貌、謙遜、低調的合

作態度，包括語言、文字、行爲舉止等。員工在前往合作夥伴處拜訪時，還應遵循

簡單、務實的原則，如合作夥伴不得懸掛歡迎橫幅、無必要不擺放桌牌等。 

 

6. 員工申報員工申報員工申報員工申報 

 

李寧集團所有應聘人員及在職員工應真實、準確、完整地填寫並簽署《反腐敗和反

賄賂申報表》。 

 

李寧集團所有員工均應簽署《反腐敗和反賄賂承諾書》。 

 

李寧集團所有應聘人員及在職員工應確保其所填寫及申報的內容無任何虛假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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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信息，任何員工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瞞報、漏報、虛報等不誠信行爲。 

 

申報信息如發生變動，其本人應當在申報信息變動之前及時向李寧集團報備。 

 

7. 舉報舉報舉報舉報 

 

7.1 舉報途徑舉報途徑舉報途徑舉報途徑 

 

所有員工都應對發現或得知的任何賄賂或腐敗行爲進行舉報。當發現或獲知賄賂和

腐敗行爲時，員工應根據《李寧有限公司投訴舉報程序》進行投訴舉報。 

 

7.2 保護和保密保護和保密保護和保密保護和保密 

 

公司根據《李寧有限公司投訴舉報程序》及相關法律法規對投訴舉報人及其信息進

行保護和保密。 

 

8. 配合調查的義務配合調查的義務配合調查的義務配合調查的義務 

 

所有員工及李寧集團合作夥伴均有義務配合李寧集團對任何腐敗或賄賂行爲的詢

問或調查，有義務向李寧集團提供有助於查清腐敗或賄賂事實的各類證據，包括但

不限於提供姓名、身份證號、聯繫方式、聊天記錄、通訊記錄、資金往來記錄、轉

賬記錄、經營信息、財務賬簿、快遞記錄等李寧集團認爲有助於查清腐敗或賄賂事

實的各類證據。 

 

如員工或合作夥伴拒不配合或怠於配合李寧集團對任何腐敗或賄賂行爲的詢問、調

查，或不按公司要求提供有助於查清腐敗或賄賂事實的證據，或對申報信息/提供信

息有任何瞞報、虛報、漏報行爲，或違反本制度報備要求的，或不充分完整地提供

證據、銷毀、轉移、隱瞞、藏匿證據或進行證據造假的，均視爲嚴重不誠信行爲。 

 

員工違反本條規定的，李寧集團有權按照員工手册三級過失行爲對員工進行相應的

處罰包括但不限於立即解除勞動合同且不支付任何補償金等；合作夥伴違反本條規

定的，李寧集團有權立即終止與合作夥伴的合作，李寧集團因此不構成違約，同時，

李寧集團有權追索因此受到的全部損失，並無須爲此給予合作夥伴任何補償或賠

償。 

 

9. 獎懲獎懲獎懲獎懲 

 

9.1 獎勵獎勵獎勵獎勵 

 

李寧員工主動檢舉他人腐敗或收受賄賂行爲且員工自身沒有牽涉或參與任何腐敗

或賄賂行爲的，經核實無誤，對舉報員工進行一次性獎勵。 

 

合作夥伴舉報李寧員工或其它合作夥伴的腐敗或賄賂行爲，且舉報者自身沒有牽涉

或參與任何腐敗或賄賂行爲，經核實無誤並減少李寧集團損失的，李寧集團將直接

以現金獎勵舉報者，具體金額爲經李寧集團核實確認所減少損失金額的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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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處罰處罰處罰處罰 

 

公司不容忍任何未能履行相關法律法規以及本制度要求的行爲。員工發生違反本制

度的行爲，經核實涉及金額或損失低於 1,000元的，第一次記一級過失，書面警告；

發生第二次記三級過失，公司有權立即解除員工勞動合同且不支付任何補償金。 

 

員工發生違反本制度的行爲，經核實涉及金額或損失超過 1,000元的，記三級過失，

公司有權立即解除員工勞動合同且不支付任何補償金。如果情節嚴重的，將移送司

法機關處理。 

 

合作夥伴每發生一次違反本制度行爲，合作夥伴應當向李寧集團支付不低於 10 萬

元且不超過雙方合作期限內合作總金額的 10%作爲違約金，具體違約金額由李寧集

團根據實際情況酌情確定。若合作總金額 10%低於 10 萬元的，則合作夥伴應支付

10萬元違約金。此外，合作夥伴應在李寧集團規定的合理期限內按李寧集團要求立

即糾正違約行爲。前述違約金額，李寧集團有權從應支付給合作夥伴的貨款、費用

及任何其他款項中或合作夥伴支付給李寧集團的保證金、費用及任何其他款項中直

接扣減。違約金不足以補償李寧集團全部損失的，合作夥伴應當予以補足。 

 

合作夥伴發生違反本制度的行爲，李寧集團有權立即終止與合作夥伴的合作，相關

業務損失由合作夥伴自行承擔，情節嚴重的，相關人員將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10. 培訓培訓培訓培訓 

 

李寧集團將向所有員工提供本制度的內容，並定期向所有員工提供反腐敗和反賄賂

的培訓，以助於員工瞭解及遵守本制度及行爲準則，並遵守與其業務相關的法律、

法規。 

 

11. 依據李寧集團的誠信文化及對賄賂和腐敗的零容忍制度，所有員工均應簽署、學

習、理解、熟悉並掌握本制度的內容和要求，嚴格遵守本制度，置理念於心，付要

求於行，堅守誠信合規、踐行誠信合規、弘揚誠信合規。 

 

12. 本制度修訂版自 2022年 8月 11日起發布和執行，與本制度相抵觸的其他規定和辦

法同時廢止。李寧集團將定期更新本政策以提高其有效性。 

 

 

 


